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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切实做好我区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的准备和实施工作，

建立高效的辐射事故应急响应体系与机制，科学有序高效应

对辐射事故，及时控制和减轻辐射事故危害，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我区辐射环境安全，特制定本预案。

1.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

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

《湖北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湖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湖北省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武汉市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武汉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制订本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蔡甸区行政区域内的辐射事故应对工作。

本预案中辐射事故主要指下列设施或活动的放射源丢

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物质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

受到意外的异常照射，或者造成环境放射性污染的事件：

（1）核技术利用；

（2）放射性物品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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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放射性废物的处理、贮存和处置；

（4）发生国内外航天器坠落造成我区环境放射性污染

事件，可能对我区环境造成辐射影响的区外核与辐射事故、

事件。以及各种重大自然灾害引发的次生辐射事故时，根据

国家、省级和市级有关部门统一部署，参照本预案做好本行

政区域内的应对工作。

1.4应急原则
区辐射事故应急工作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属地

管理、分级负责、快速反应、科学处置、资源共享、保障有

力”的原则。

1.5事故分级
根据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

将辐射事故分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重大辐射事故、较大辐

射事故和一般辐射事故四个等级。

1.5.1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1）Ⅰ类、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造成大范围

严重辐射污染后果；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3 人及以上急

性死亡；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4）对我区行政区域内可能或已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



5

环境影响的航天器坠落事件。

1.5.2重大辐射事故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辐射事故：

（1）Ⅰ类、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3 人以下急性

死亡或者 10人及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1.5.3较大辐射事故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辐射事故：

（1）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10人以下急性

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1.5.4一般辐射事故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辐射事故：

（1）Ⅳ类、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

年剂量限值的照射；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局部辐射污染后果；

（4）测井用放射源落井，打捞不成功进行封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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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体系与职责

2.1区辐射事故应急组织机构
区辐射事故应急组织机构负责指挥一般辐射事故的应

对工作，区辐射事故应急组织机构如图所示。

图 1 区辐射事故应急组织框架示意图

2.1.1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

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指挥部）是全区辐

射事故应急组织的领导机构。总指挥由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

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区人民政府分管副主任、武汉市生态环

境局蔡甸区分局局长、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和区卫生健康局局

长担任，成员单位包括区应急管理局、区委宣传部、武汉市

生态环境局蔡甸区分局、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分局、区卫生

健康局、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区商务局等部门和事

发地各街道办事处（含中法生态城、蔡甸经济开发区、消泗

乡，下同）组成。

应急期间，根据事故处置需要可视情况增加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民政局、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区

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区水务和湖泊局、区消防救援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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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部门和单位。

必要时总指挥可授权由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蔡甸区分局

局长作为总指挥替代人。

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的主要职责包括：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辐射事故应急方针、政策

和应急响应的指示；

（2）领导全区一般辐射事故的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工

作；

（3）发布和决定一般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的预警、启动

和终止；

（4）指挥蔡甸区一般辐射事故应急响应行动，组建现

场指挥部，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发生特别重大、

重大、较大或跨区一般辐射事故时，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开展

先期处置；

（5）根据受影响地区的放射性水平，决定采取有效防

护和恢复正常秩序的措施；

（6）审定向市提交的辐射事故应急处理处置情况报告；

（7）必要时向市有关部门或市人民政府以及其他支援

力量请求支援。

2.1.2区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

区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是区辐射事故应急组织的日常

办公机构和应急响应期间的协调机构。区辐射事故应急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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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设在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蔡甸区分局，办公室主任由武汉市

生态环境局蔡甸区分局局长担任，副主任由武汉市生态环境

局蔡甸区分局分管领导担任。

区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的主要职责包括：

（1）牵头制修订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完善全区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体系；

（2）承担应急管理的日常工作，贯彻落实区辐射事故

应急指挥部的决策和指令；

（3）协调区辐射事故应急组织开展一般辐射事故的应

急响应工作；

（4）提出一般辐射事故应急响应预警、启动和终止的

建议；

（5）负责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期间应急信息的汇总；

（6）负责向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提交辐射事故应急

处理处置情况报告；

（7）监督全区辐射事故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组织开

展应急能力建设和辐射事故应急培训与演习（练）工作；

（8）承担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2.1.3现场指挥部

发生一般辐射事故时，根据现场应急响应工作需要，经

区指挥部授权可成立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长由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蔡甸区分局分管副局长担任，或由区指挥部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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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总指挥替代人）指定，现场副指挥长由现场指挥长指定。

现场指挥部成员由事故发生地各街道办事处（乡政府、管委

会）、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蔡甸区分局、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

分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民政局、区委宣传部

等单位根据现场应急响应工作需要派员参加。

现场指挥部的主要职责包括：

（1）贯彻落实区指挥部的决策和指示；

（2）组织与指挥监测处置组、安全保卫组、医学救援

组开展事故现场的应急响应行动；

（3）指挥事故发生地区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组织机构配

合、参与事故现场的应急响应行动；

（4）根据现场应急响应工作需要，向区指挥部提出支

援需求；

（5）汇总事故现场信息，及时将事故情况、处置进展

向区指挥部报告。

2.1.4监测处置组

监测处置组由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蔡甸区分局负责组建。

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

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等必要时作为成员单位参与辐射事故

处置工作。

监测处置组的主要职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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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贯彻落实区指挥部的决策和指示；

（2）在现场指挥部的指挥下开展事故现场的应急响应

工作；

（3）制定应急监测方案并组织实施；

（4）根据辐射监测结果，提出划定警戒范围和采取公

众应急防护措施的建议；

（5）负责丢失、被盗、失控放射源的搜寻、收贮和事

故造成的辐射污染处置工作；

（6）协助安全保卫组搜寻、追缴丢失、被盗的放射性

物质；

（7）开展辐射事故现场的初步调查，及辐射事故影响

的初步评估。

2.1.5安全保卫组

安全保卫组由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分局负责组建。

安全保卫组的主要职责包括：

（1）贯彻落实区指挥部的决策和指示；

（2）在现场指挥部的指挥下开展事故现场的应急响应

工作；

（3）负责丢失和被盗放射性物质的立案侦查和追缴；

配合开展对辐射事故原因和相关人员的现场调查取证工作，

涉及违法犯罪的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4）负责事故现场的安全警戒、交通管制和秩序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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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公众防护需要，组织受事故影响的人员疏散

转移。

2.1.6医学救援组

医学救援组由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组建。

医学救援组的主要职责包括：

（1）贯彻落实区指挥部的决策和指示；

（2）在现场指挥部的指挥下开展事故现场的应急响应

工作；

（3）负责组织确定辐射事故导致健康危害的性质、程

度及其影响人数和范围，提出保护公众和应急工作人员健康

的措施建议；

（4）根据发生辐射事故的辐射物品种类、危害特性、

影响范围、处置方式方法等，制定并组织实施应急救护措施，

指导现场应急工作人员和受事故影响群体的辐射防护，发放

所需药品和防护用品；

（5）负责对事故造成的放射病、超剂量照射的人员的

医疗救护、医疗救治及心理干预；

（6）指导和协助开展对现场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

作。

2.1.7技术专家组

技术专家组由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蔡甸区分局负责组建，

从省、市核与辐射技术专家库中抽调辐射事故应急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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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成。

技术专家组的主要职责包括：

（1）为区指挥部提供技术咨询，为应急指挥决策提供

科学依据；配合做好公众宣传和专家解读工作；

（2）为辐射事故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应急监测、现

场处置、抢险救援、现场防护及善后处理等提供技术支持；

（3）根据监测结果，研判事故后果；审查各专业组应

急方案并提出指导意见；指导、审定事故责任单位事故处置

方案。

2.1.8新闻舆论组

新闻舆论组由区委宣传部负责组建，武汉市生态环境局

蔡甸区分局、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分局、区卫生健康局、区

融媒体中心及相关涉事单位参加。

新闻舆论组的主要职责包括：

（1）贯彻落实区指挥部的决策和指示；

（2）负责组织开展应急响应中相关信息发布工作，指

导区政府发布信息；负责起草向社会公众公开的信息文稿和

有关辐射事故的新闻发布稿件；

（3）应急期间负责组织收集分析区内外舆情和社会公

众动态，加强媒体和互联网管理，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

社会关切，正确引导舆论；

（4）负责应急期间科普宣传、社会宣传和专家解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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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通过多种方式，通俗、权威、全面、前瞻地做好相关知

识普及；保障媒体采访和公众咨询。

2.1.9应急保障组

应急保障组由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组建，区应急管理局、

区财政局、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蔡甸区分局、区城市管理执法

局、区交通运输局参加。

应急保障组的主要职责包括：

（1）贯彻落实区指挥部的决策和指示；

（2）为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工作提供经费保障；

（3）必要时，指导做好辐射事故影响区域的人员转移、

安置、物资供给等工作；

（4）必要时，为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工作提供交通保障；

（5）必要时，为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工作提供通信保障。

2.2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1）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蔡甸区分局：负责辐射事故的

应急准备及响应、调查处理和定性定级工作；协助公安部门

监控追缴丢失、被盗的放射源；负责组织应急期间和应急终

止后的辐射环境监测评价，对辐射事故产生的放射性污染提

出处置建议；组织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演练。

（2）区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辐射事故应急相关

的科普宣传、社会宣传、新闻报道等工作；负责组织辐射事

故应急相关信息发布工作；指导地方政府发布信息，做好宣

传报道；按照职责要求，制订本部门应急行动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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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分局：参与辐射事故应急响

应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负责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

查和追缴；指挥、协调事故现场的警戒和交通管制以及事故

场外的交通疏导工作，维护事故现场治安秩序，做好群众疏

散工作。

（4）区财政局：负责辐射事故应急经费保障工作。

（5）区卫生健康局：负责辐射事故应急医疗救援、应

急人员辐射防护的指导工作；组织、协调辐射事故应急医学

救援准备工作；向受到辐射事故影响的公众提供心理咨询服

务等工作；做好辐射事故应急卫生健康相关的公众宣传工作。

（6）区应急管理局：配合协调指挥本区社会救援力量，

指导综合性救援队伍开展有关应急救援工作，协助上级部门

衔接解放军和武警队伍参与应急；负责组织、协调辐射事故

影响区域中有关人员的紧急转移和临时安置工作。参与辐射

事故调查与总结评估。

（7）辐射事故发生地各街道办事处（乡政府、管委会）：

协助封锁、保护事故现场，保护、疏散、撤离相关人员；负

责提供事发地及相关单位的基础资料，协助现场协调。

（8）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参与制定辐射事故控制规

划，并将应急体系建设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9）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应急药品和餐饮服务环

节食品受污染情况的检查，加强特殊时期市场商品价格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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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参与事故的调查和处理。

（10）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负责因辐射事故造成污染，

致使生活垃圾处理和燃气供应等设施遭受严重破坏事故的

评估和恢复工作。

（11）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协调辐射事故应急救援行动

所需的交通运输保障；配合做好放射性物质运输辐射事故的

应急处置工作等。

（12）区民政局：负责及时将受辐射事故影响严重的困

难群众中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困难家庭和个人，按规定程序

纳入相应救助范围。

（13）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协调提供开展应

急处置所需的工程机械设备、技术人员及相关工程技术支持。

（14）区水务和湖泊局：负责因辐射事故造成水体污染，

致使城市供水、生活污水处理等设施遭受严重破坏事故的评

估和恢复工作。

（15）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参与辐射事故引起的火灾

等次生环境污染事件的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控制放射性物

质的泄漏和污染蔓延；应急终止后的洗消工作。

（16）区商务局：负责协调辐射事故应急响应中的救援

物资保障和生活必需品供应等工作。

（17）根据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工作的需要，区人民政府

可指定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参与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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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警与报告

3.1预警

根据辐射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紧急程度和可能造成

的危害程度，将预警分为四级，由高到低依次用红色、橙色、

黄色和蓝色表示。

红色预警：环境辐射水平异常升高，可能发生特别重大

辐射事故；或辐射事故已经发生（如 I、Ⅱ类放射源丢失、

被盗），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重大危害。红色预

警由省政府发布。

橙色预警：环境辐射水平异常升高，可能发生重大辐射

事故；或辐射事故已经发生（如 I、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

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更大危害。橙色预警由省政

府发布。

黄色预警：环境辐射水平异常升高，可能发生较大辐射

事故；或辐射事故已经发生（如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

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较大危害。黄色预警由市政

府发布。

蓝色预警：环境辐射水平异常升高，可能发生一般辐射

事故；或辐射事故已经发生（如Ⅳ、V 类放射源丢失、被盗），

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公共危害。蓝色预警由区政

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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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事故报告与通报

3.2.1报告时限和程序

发生辐射事故时，事故单位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的辐射

事故应急预案，采取必要防范措施，并立即向当地生态环境

部门和公安部门报告，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超剂量照射的，

还应同时向当地卫生部门报告。报告可采取口头报告或书面

报告方式，并在 2 小时内上报辐射事故初始报告表。

当地生态环境、公安、卫生等部门接到辐射事故报告后，

应当立即派人赶赴现场，进行现场调查，初步确定事故等级，

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消除事故影响，同时在 2 小时内将

相关信息逐级报告至区人民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

3.2.2报告方式和内容

辐射事故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终报。初报在发现辐

射事故后 2 小时内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事故发

展情况后随时上报；终报在事故处置完毕后及时上报。

初报应当报告辐射事故的事故单位、发生时间、地点、

信息来源、事故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人员受害情况、事

件潜在的危害程度、初判的辐射事故级别等初步情况。情况

紧急时，初报可以通过电话报告，并及时补充书面报告。

续报应当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处置进展情况或需

要补充报告的情况。

终报应当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置辐射事故的

措施、过程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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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急响应

4.1响应分级及启动

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级别分为 I 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四

个级别，分别对应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辐射事故。

辐射事故发生在易造成重大影响的地区或重要时段，或

发生跨区辐射事故时，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应急响应启动

后，可视事故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

足或响应过度。

（1）I 级、Ⅱ级响应启动。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

故时，根据《湖北省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由省辐射事故应急

指挥部分别启动 I 级、Ⅱ级响应，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区指

挥部在省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加入现场指挥

部并配合、参与现场的应急工作。

（2）Ⅲ级响应启动。发生较大辐射事故时，由武汉市

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负责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区指挥部

做好相关配合工作，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先期处置。

（3）Ⅳ级响应启动。发生一般辐射事故时，由区指挥

部启动Ⅳ级响应，指挥开展应急响应行动（区级事故处置能

力不足时可请求市指挥部派相关专业组支援），并及时向武

汉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报告事件处理工作进展情况。武汉

市辐射事故指挥部为事故应急处置提供协调和技术支持，必

要时协调有关市级部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帮助事发地

开展应急处置、应急监测、原因调查等工作，并及时向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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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报告情况。

（4）发生跨区一般辐射事故由武汉市指挥部负责指挥

应急处置工作。涉及跨区一般辐射事故的应急响应级别，由

武汉市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事故发生地区指挥部在市

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加入现场指挥部，并配合、参与现场

的应急工作。

4.2响应措施

4.2.1响应行动

（1）接到一般辐射事故报警后，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

部启动应急预案，立即进行应急响应，对各应急响应组下达

应急行动指令，实施辐射事故的应急响应。有关人员接获应

急行动指令后，应迅速准备好应急装备和器材，在第一时间

赶赴指定地点，投入应急行动。按以下程序响应：

①接到辐射事故报告后启动应急响应，召集有关部门、

专家分析事故状况，组织、指导辐射事故的处置工作，提出

现场应急行动原则、要求和处置方案。

②开通与辐射事故所在地现场应急指挥部的通信联系，

随时掌握事故处理进展情况。

③立即组成现场处置组，协调各级、各专业应急力量实

施应急行动；派出应急救援力量和专家组赴现场参加、指导

应急处置工作。

④现场处置组到达现场，勘查人员照射、污染状况等情

况，分析事故类型、趋势，作出是否需要疏散人群、是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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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相邻地区发出预警的判断，并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⑤安全保卫警戒组根据相关监测数据建立现场警戒区

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

⑥现场处置组查找事故原因和污染源，控制或切断污染

源，全力控制事件态势，严防二次污染和次生、衍生事件发

生。开展事故处置、污染清除和环境恢复等工作。

⑦救护组对受辐射事故影响人员实施应急救援，医学救

治。

⑧及时向市政府及市生态环境局、市卫生健康局等报告

事故处置情况，必要时请求应急支援。

⑨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和级别，通报有关信息。

（2）接到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事故报告后，区辐射

事故应急指挥部第一时间报告武汉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并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分别对各应急小组下达应急行动指令，实

施辐射事故的应急响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先期开展处置

工作，设置警戒区域、疏散周边人群、防止事故扩大蔓延，

并上报相关事故情况。各应急小组待武汉市辐射事故应急力

量到达后，并入武汉市对应各响应小组，接受其指挥和领导，

并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工作。

（3）事发地应急响应程序

①发生辐射事故的单位要及时、主动向现场处置组提供

应急救援有关的基础资料，供现场处置组制定救援和处置方

案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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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可能受到辐射损伤的人员，应当立即送至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指定的医院或者有条件救治辐射损伤病人的医疗

机构进行检查和治疗，或者报请事发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

挥协调相关医疗卫生机构派出专业人员赴事故现场，采取紧

急医学救援措施。

③在发生辐射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辐射事故可能发生

时，区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停止导致或者可能

导致辐射事故的作业，组织控制事故现场。

④辐射事故发生后，区级以上生态环境、公安、卫生健

康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应的辐射事故应急工作。

4.2.2应急监测

开展应急监测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公众健康和辐射环境

安全，减少事故造成的危害，为事故的判断和应急决策提供

依据；提供决定实施紧急防护行动所需的监测数据；为开展

事故定性定级、环境影响及剂量评价提供关键数据；搜寻丢

失、被盗、失控的放射性物质；向公众提供辐射环境状况监

测数据。

Ⅳ级响应启动后，监测处置组应立即前往事故现场，收

集事故信息，根据源项和现场环境状况设计应急监测方案并

实施，并且及时向现场指挥部或区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上报

应急监测结果。

4.2.3事故处置

发生辐射事故时，事故责任单位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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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采取应对措施，减轻事故后果，做好事故处理、应急监

测和污染处置等工作，并配合和协助做好辐射事故应急和事

故调查处理工作。

Ⅳ级响应启动后，区指挥部根据现场应急响应工作需要

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指挥监测处置组、安全保卫组、医

学救援组开展事故现场的处置工作。

监测处置组负责收贮丢失、被盗、失控的放射性物质，

处置事故造成的辐射污染，根据应急监测结果协助安全保卫

组搜寻丢失、被盗、失控的放射性物质。安全保卫组负责丢

失和被盗放射性物质的立案侦查和追缴，并负责事故现场的

安全警戒、交通管制和秩序维持。医学救援组负责对放射病

和受超剂量照射的人员实施现场救护、医学救治及心理干预，

并提出保护公众和应急工作人员健康的措施建议。

4.2.4应急防护与疏散

现场指挥部应根据辐射事故性质、特点与现场监测数据

等实际情况，在第一时间划分外警戒区和内警戒区，明确应

急人员和公众安全防护区域，向区指挥部提出采取公众安全

防护措施的建议，由现场指挥部指挥安全保卫组、医学救援

组实施。如现场附近存在易失控放射性物质，出于现场安全

防护的需要，可由监测处置组将其暂时收贮。

现场应急工作人员应根据不同类型辐射事故的特点，佩

戴相应专业防护装备，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当研判辐射事故影响范围较大时，现场指挥部应及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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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市指挥部，根据指令协调区人民政府开展应急疏散工作。

疏散时应结合事故影响及事发当地的气象、地理环境、

人员密集度等，建立现场警戒区、交通管制区域和重点防护

区域，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的方式和途径，有组织、有秩序

地及时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和可能受影响地区居民，并在事

发地安全边界以外设立紧急避难场所，妥善做好转移人员安

置工作，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必要医疗条件，确保安全。

4.2.5信息公开与社会维稳

辐射事故发生后，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下属各单位应及

时交换自身所掌握相关涉及辐射信息，并在辐射事故应急指

挥部处及时更新相关情况，汇总信息由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掌握。

为避免造成社会恐慌，应在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的批准

下，通过政府授权发布、发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舆

情信息会、组织专家解读等方式，借助电视、广播、报纸、

互联网等多种途径，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辐

射事故和应急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

确引导社会舆论。

信息发布内容包括事件原因、污染程度、影响范围、应

对措施、需要公众配合采取的措施、公众防范常识和事件调

查处理进展情况等。

信息公开的同时，应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

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救灾物资等违法犯



武汉市蔡甸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24

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

治安管控；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事发地社会面矛盾

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

稳定。

4.3支援与配合

发生一般辐射事故时，区指挥部可视情向武汉市辐射事

故应急办公室提出支援请求，在武汉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

的指导和支援下指挥开展应急响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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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急终止

5.1终止条件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即满足应急响应终止条件：

（1）辐射污染源的泄漏或者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2）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经消除或者可控；

（3）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

要。

5.2终止程序

满足应急状态终止条件，按照“谁启动、谁终止”的原

则，由原发布启动应急响应的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批准，由

总指挥下达应急响应终止指令，进入应急总结及事故后恢复

工作。

如在事故发生地，丢失放射性物质始终无法找到或无法

回收，辐射环境影响需经长期处置方能消除等特殊情况发生，

区指挥部应上报市指挥部，由市指挥部批准可视情况适时终

止应急响应，对放射性物质的后续查找及辐射环境影响控制

等任务转入属地政府日常工作中开展，相关事故信息应视情

况及时向公众发布，避免产生社会恐慌。

对应级别辐射事故根据事故现场处置行动进展情况和

辐射环境监测结果，判断满足应急响应终止条件后，提出终

止应急的建议，特别重大辐射事故（Ⅰ级）、重大辐射事故

（Ⅱ级）经省指挥部研判、批准后，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宣布

响应终止；较大辐射事故（Ⅲ级）、跨区一般辐射事故经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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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研判、批准后，由武汉市人民政府宣布响应终止；一

般辐射事故（Ⅳ级）经区指挥部研判、批准后，由区人民政

府宣布响应终止。

辐射事故应急状态终止后，应及时上报辐射事故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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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后期处置

6.1事故调查

应急状态终止后，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的指挥机构组织有关部

门和专家对辐射事故的原因、性质、危害、责任进行调查处理。

6.2善后处置

应急状态终止后，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的指挥机构要组织制定

善后处置措施方案并组织实施，具体包括：

（1）对放射性物质丢失、被盗事故，从接到报案或者发现

之日起半年内，仍未追回放射性物质或仍未查清下落的，由负责

立案侦查的公安机关作出阶段性侦查工作报告，并报同级辐射事

故应急办公室，必要时，同级生态环境部门应予以配合并提供技

术支持；

（2）对造成环境污染的辐射事故，负责响应工作的生态环

境部门应组织对遭受放射性污染场地的清理、放射性废物的处理、

后期辐射环境的监测、污染环境的恢复提出措施建议，并监督事

故责任单位实施，或由负责响应工作的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实施；

（3）对导致人员急性死亡、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

疾、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照射的辐射事故，负责响应工作的卫生

健康部门要进行受照剂量评估，并提供必要的医疗救治。

6.3评估总结

应急响应终止后，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的指挥机构组织有关部

门和专家总结事故调查结果，评估应急期间采取的响应行动，报

告善后处置措施方案，总结事故经验教训，形成辐射事故总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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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响应终止后１个月内报送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和蔡甸区人民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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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急保障

7.1应急队伍保障

强化辐射环境应急处置监测队伍能力建设，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蔡甸区分局设专人从事辐射管理工作，健全辐射环境

应急专家库，配备具有辐射监测能力的技术人员，通过强化

应急培训和演练等各种方式提高应急队伍的应急处置和监

测能力。

7.2物资装备保障
区指挥部有关部门根据工作需要，配置相应的技术装备、

辐射防护用品和所需物资。定期清点、维护应急装备和物资，

保证应急装备和物资始终处于良好备用状态。

7.3资金保障

区人民政府应将辐射事故应急能力建设纳入本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财政部门按照政府事权划分落实相应

的支出责任。

区辐射事故应急组织的成员单位应将应急保障和应急

能力建设所需经费纳入部门年度预算。应急队伍参加应急响

应工作所耗费用首先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经区指挥部认定，

事故责任单位确无力承担的，由同级财政解决。

7.4交通运输保障

辐射事故应急组织要保障应急处置所需人员、物资、装

备、器材等的运输。公安部门要加强应急交通管理，保障运

送伤病人员、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等车辆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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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通行。

7.5通信保障

建立和完善应急指挥通信联络系统，确保区指挥部和有

关部门、各专业工作机构、专家组间的通信畅通。

7.6科技支撑

生态环境及科技部门鼓励支持各类研究机构和有关核

技术利用单位研究开发辐射事故的预防、监测、预警、应急

处置与救援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装置，不断完善技术装备，

以适应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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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宣传培训和演练

8.1宣传教育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蔡甸区分局负责协调辐射环境保护

科普宣传，做好辐射安全的政策法规、辐射知识和辐射防护

基本常识、公众自救避险措施和互救常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增强公众的自我防范意识和心理准备，提高公众防范辐射事

故的能力。

8.2培训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蔡甸区分局负责辐射事故应急专业

技术人员的日常培训、重要工作人员的辐射专业知识和辐射

防护培训，培养辐射事故应急处置、监测等专业人才。

8.3演练

区指挥部根据需要至少每 3年组织一次辐射事故应急演

练，各成员单位应当根据本预案中规定的职责和任务，明确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演练的组织机构和责任人。各成员单位主

要负责人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演练的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

人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演练的直接责任人。

演练结束后，应及时总结评估演练成果，必要时根据演

练经验反馈，对应急预案做出修改和完善。

演练计划、演练方案、演练脚本、演练评估和演练音像

资料要及时归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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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监督管理

9.1监督检查

区指挥部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定期组织对

应急预案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有关单位和部门对应急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提高应对辐射事故的能力。

9.2责任与奖惩

对在辐射事故应急工作中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防范

辐射事故表现出色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奖励；

对在辐射事故应急工作中有渎职、失职及临阵脱逃等行为的，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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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附录

10.1管理与更新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蔡甸区分局负责本预案的编制、解释

和日常管理，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修订完善，并报区

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预案自印发之日 20 个工作日内报送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10.2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 1

一、生态环境部

联系电话：010－66556006,66556007

传真：010－66556010

二、湖北省生态环境厅

联系电话：027－87167100

厅辐射处电话：027－87167381

三、武汉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电话：027－85809609

四、蔡甸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蔡甸区分局 电话：84943749

区委宣传部 电话：84942416

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分局 电话：85398698

区财政局 电话：69845610

区卫生健康局 电话：84942802

区应急管理局 电话：69810449

区发展和改革局 电话：84994261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电话：69845043

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电话：84902958

区交通运输局 电话：69841309



区民政局 电话：69843919

区水务和湖泊局 电话：69811562

区消防救援大队 电话：69841537

区商务局 电话：84992478

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 电话：69606606

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 电话：69813380



附件 2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功能及参数 数量 备注

1 辐射巡检仪 BJ5211 型 1

武汉市蔡甸

区人民医院
2 α、β表面污染仪 SCK CoMo50 型 1

3 个人剂量报警仪 JB4020 型 1

4 个人剂量报警仪 FJ2000 型 1

5
环境监测用 X γ辐射空气

吸收剂量率仪
FD 3013H 型 1 武汉电缆有

限公司
6 个人剂量报警仪 JB4020 型 1

7
辐射仪 X、γ射线辐射剂量

率仪
DH 8000 型 1

武汉武桥检

测工程有限

公司

8 环境辐射监测仪 FD 3013B 型 2 武汉亿阳科

技有限公司9 个人剂量报警仪 FD 3007k 型 1

10 个人剂量报警仪 JB4020 型 1 武汉济和医

院有限公司11 个人剂量报警仪 SMACH RG600 型 1



附件 3

事故单位名称*

联系人* 座机* 手机*

事故发生时间* 事故发生地点*

事故类型*

人员：受照 有污染 受照人数： 受污染人数：

放射源：丢失 被盗 失控 事故源数量

放射性污染：有 无 污染面积 （m2
）

序号
事故源核素

名称

出厂活度

（Bq） 出厂日期 放射源编码
事故时活度

（Bq）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状

态（固/液态）

序号
射线装置名

称
型 号 生产厂家 设备编号 所在场所 主要参数

事故概况*

报告单位*

报告人* 联系方式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公章）

注：1．标“*”项为必填项。

2．射线装置的“主要参数”是指 X射线机的电流（mA）和电压（kV）、

加速器线束能量等主要性能参数。



附件 4

事故单位

名称 地址

许可证号 许可证审批机关

事故发生时间 事故报告时间

事故发生地点

事故类型*

人员：受照 有污染 受照人数： 受污染人数：

放射源：丢失 被盗 失控 事故源数量

放射性污染：有 无 污染面积（m2
）：

序号
事故源核素

名称

出厂活度

（Bq）
出厂日期 放射源编码

事故时活度

（Bq）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状

态（固/液态）

序号
射线装置名

称
型 号 生产厂家 设备编号 所在场所 主要参数

事故级别 一般辐射事故 较大辐射事故 重大辐射事故 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事故经过和处理情况

事故潜在或间接的危害

处理后的遗留问题

需开展的善后工作

事故发生地生态环境部门

联系人

（公章）电 话

传 真

注：射线装置的“主要参数”是指 X射线机的电流（mA）和电压（kV）、

加速器线束能量等主要性能参数。



附件 5

序

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至 辐射工作种类和范围 单位地址 法人 法人电话

1
中鑫辐照（湖北）科

技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6344]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30-10-13 使用：Ⅱ类 大集街常贵大街 182 号 李乐天

027-87719

076

2
蔡甸刘德万龙口腔

门诊部

鄂环辐证

[A5037]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30-10-09 使用：Ⅲ类

茂兴路 7 号万龙中央公园

6 号商铺附 4号
刘典

153372808

91

3
武汉瑞齿曼口腔诊

所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6343]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30-10-08 使用：Ⅲ类

新天雅集 2栋 1层商 8

号.9 号房
沈春

158274663

21

4
武汉蔡甸康雅口腔

诊所

鄂环辐证

[A6313]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30-09-22 使用：Ⅲ类

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新福

路 1附 1
彭秋凤

153915198

95

5
武汉济和医院有限

公司

鄂环辐证

[A5060]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05-07 使用：Ⅱ类,Ⅲ类 蔡甸大街 216 号 解满平

159512631

88

6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

街道卫生院

鄂环辐证

[A5082]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7-09-18 使用：Ⅲ类 永安街徐官坊湾 88 号 李胜光

027-69303

231

7
武汉康德综合门诊

部

鄂环辐证

[A5335]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30-09-01 使用：Ⅲ类

奓山街常福新城福兴三期

31 号
杜攀

139086323

45

8
武汉继美口腔诊所

有限公司福晟分店

鄂环辐证

[A6342]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30-08-28 使用：Ⅲ类

蔡甸街滨江国际一期 13

栋/单元 1 层 4、5 号
向丹

158275780

38

9
武汉蔡甸新益齿口

腔诊所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6341]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30-08-11 使用：Ⅲ类 新天大道 827 号 7 栋-9 魏继钰

150713567

11

10
上药控股湖北有限

公司

鄂环辐证

[00012]

湖北省生态

环境厅
2027-03-18 销售：Ⅱ类

京汉大道 688 号恒隆广场

办公楼 37 层 3701-3703、

3713-3714 单元

郑伟
027-85887

618

11 武汉市蔡甸区星圣 鄂环辐证 武汉市生态 2030-07-27 使用：Ⅲ类 五贤路 1 号商业项目(金 樊天星 188714888



序

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至 辐射工作种类和范围 单位地址 法人 法人电话

动物医院中心 [A6340] 环境局 地·中法仟佰汇二期)1 号

楼 A座/单元 1 层 1，2商

号

15

12
武汉市蔡甸区康仁

综合门诊部

鄂环辐证

[A5322]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30-07-23 使用：Ⅲ类 常福新城龙王庙社区 12-3 杜攀

139086323

45

13 武汉电缆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5320]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30-07-02 使用：Ⅱ类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奓山

街常禄大街 61 号
童志伟

027-84222

320

14
武汉路达建设工程

检测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5424]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30-06-09 使用：Ⅱ类 团结大道 1408 号 柯文汇

027-84921

681

15
武汉苒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6339]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30-05-13 销售：Ⅱ类,Ⅲ类 永安街老湾 90 号 202、203 何琴

150711718

77

16
蔡甸区毛毛宠物美

容诊所

鄂环辐证

[A6338]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30-04-26 使用：Ⅲ类

蔡甸街道名流仕家第 1 栋

1层商铺-24 号
周容

136572288

36

17
中核医药（湖北）有

限公司

鄂环辐证

[A6308]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2-15 销售：Ⅱ类,Ⅲ类

奓山街常福新城19号4栋

2 层 4 室
郝旭晨

186165501

18

18

武汉大众口腔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蔡甸

门诊部

鄂环辐证

[A6337]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30-03-30 使用：Ⅲ类

独山村金家上城（新都汇

3号楼）3 栋 2 层 2 室 1 号
黄美芸

189955149

02

19
武汉市蔡甸区千博

宠物医院店

鄂环辐证

[A6336]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30-03-12 使用：Ⅲ类

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道塔

尔山村湖墅观止六组团 2

幢 1-2 层 32 号房

陈康
181635028

60

20 长江大学武汉校区
鄂环辐证

[A6328]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30-02-23 使用：Ⅲ类

大学路 111 号长江大学

（武汉校区）综合实验楼
刘勇胜

0716-8060

001

21
湖北九州通柯福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5421]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30-01-23 销售：Ⅱ类,Ⅲ类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奓山

街檀树村新中泰产业园 6

号楼 207

罗昌
173862251

82



序

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至 辐射工作种类和范围 单位地址 法人 法人电话

22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

街道卫生院

鄂环辐证

[A0321]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2-26 使用：Ⅲ类 奓山街白鹤泉西路 64 号 甘军祥

027849810

24

23
武汉佳瑞医院有限

公司

鄂环辐证

[A5084]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2-25 使用：Ⅲ类 奓山街新社区26栋1-8号 肖加庆

189861191

88

24

武汉市蔡甸区血吸

虫病防治所（武汉市

蔡甸区血吸虫病专

科医院）

鄂环辐证

[A0323]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6-11-15 使用：Ⅲ类 汉阳大街 733 号 邹乔

130988437

11

25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

山街道卫生院

鄂环辐证

[A0320]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2-22 使用：Ⅲ类 侏儒街侏医路 1 号 吴正勋

139862203

18

26
武汉蔡甸牙基地口

腔诊所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6335]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2-16 使用：Ⅲ类

蔡甸街道万龙中央公园 5

号楼 1 层 1-4 号商铺-1
宋杰

189711670

10

27
武汉市蔡甸区非凡

口腔门诊部

鄂环辐证

[A6334]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2-15 使用：Ⅲ类

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新天

村恒大绿洲 1号楼 1 层 12

室门面

魏继连
158274663

21

28
武汉市蔡甸区大集

街道卫生院

鄂环辐证

[A5081]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2-05 使用：Ⅲ类 大集街方兴街 50 号 汤斌

138713047

81/027-69

162409

29
湖北省未成年犯管

教所

鄂环辐证

[A6333]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1-25 使用：Ⅲ类 蔡甸街袁家台特 1 号 刘传鸿

027-84937

071

30
格力暖通制冷设备

（武汉）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6332]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1-20 使用：Ⅱ类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常福

工业示范园常富北路 1号
方祥建

027-59555

079

31
武汉蔡甸玉雅口腔

诊所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6331]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1-10 使用：Ⅲ类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奓山

街道联富路 12 号一楼
魏继光

136598959

52

32
武汉市蔡甸区中医

医院

鄂环辐证

[A0319]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1-10 使用：Ⅲ类 蔡甸街新福路 516 号 李东湖

139712638

56/027-84



序

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至 辐射工作种类和范围 单位地址 法人 法人电话

943945

33
蔡甸慧妙口腔门诊

部

鄂环辐证

[A6330]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1-03 使用：Ⅲ类

沌口小区海天幸福天地一

期 1号楼 1 层 006 号商铺
朱丽娟

139955756

99

34
武汉市蔡甸区艾惠

佳口腔门诊部

鄂环辐证

[A6329]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1-03 使用：Ⅲ类

蔡甸街莲花湖大道中海尚

璟 1【幢】/单元 1、3 层（22）

（23）商号

黄前军
139710450

42

35
武汉爱宠乐总动员

动物医院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5291]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0-30 使用：Ⅲ类

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沁园

铭城二期1栋1层商14室
方丹

158273001

07

36

武汉易看牙口腔门

诊部有限公司大集

街分公司

鄂环辐证

[A6324]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0-27 使用：Ⅲ类

大集街福集华府 5号楼单

元一层（1）（2）号
刘喜斌

150713567

11

37
蔡甸和合口腔门诊

部

鄂环辐证

[A6325]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0-27 使用：Ⅲ类

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聚盛

晶尚 1 栋 1-2 层 17 商室
江民国

159264784

75

38
蔡甸绍峰口腔门诊

部

鄂环辐证

[A6327]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0-27 使用：Ⅲ类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奓山

街上石桥 33 号
代绍峰

135541106

40

39
蔡甸区唐先云口腔

诊所

鄂环辐证

[A6326]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0-27 使用：Ⅲ类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大集

街南湖村万国集锦园 7 栋

1、3 层商 8号

唐先云
132471875

48

40
武汉蔡甸继康口腔

门诊部

鄂环辐证

[A6321]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0-22 使用：Ⅲ类

蔡甸街广场花城 1 栋一层

4-5 号
冯继东

158714346

24

41
武汉继美口腔诊所

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6322]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0-22 使用：Ⅲ类

蔡甸街金家 6号 12 号楼 1

层 3 号商铺
皮正国

189716285

61

42

武汉易看牙口腔门

诊部有限公司奓山

新社区分公司

鄂环辐证

[A6320]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0-21 使用：Ⅲ类

奓山街奓山村联谊村奓山

街还建小区 16 栋/单元 8

号 9 号商铺

魏继钰
150713567

11

43 蔡甸刘德九坤口腔 鄂环辐证 武汉市生态 2029-10-21 使用：Ⅲ类 蔡甸大街 186 号九坤翰林 刘德 135172398



序

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至 辐射工作种类和范围 单位地址 法人 法人电话

门诊部 [A6318] 环境局 苑 5栋 1-2 层 6.7 号商铺 77

44
武汉刘德五贤口腔

门诊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6319]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0-21 使用：Ⅲ类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蔡甸

街健康新天地商业步行街

一期第二幢 1 层商 33 号

李乾隆
151027936

63

45
武汉伢贝健口腔门

诊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6315]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0-17 使用：Ⅲ类

奓山新社区 35 栋 9 号 1-2

层、10 号 2层
张乾

153770211

88

46

武汉南星口腔门诊

部有限公司永安分

公司

鄂环辐证

[A6317]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0-17 使用：Ⅲ类

永安街道永安大街 277 号

2 号商铺 1-2 层
汪凤山

191792033

62

47

武汉南星口腔门诊

部有限公司奓山分

公司

鄂环辐证

[A6316]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0-17 使用：Ⅲ类 奓山街白鹤泉东路 30 号 汪丙荣

191792033

62

48
武汉圣齿口腔门诊

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6314]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0-17 使用：Ⅲ类

蔡甸街铁铺村健康新天地

商业步行街一期 3 栋 1-2

层 16 商

陈婧
187729390

58

49
武汉萌萌兔惠丰口

腔门诊部

鄂环辐证

[A6312]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10-15 使用：Ⅲ类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蔡甸

街惠丰苑一期莲花湖大道

196 号 6-9 商铺

何凯明
159974914

16

50
蔡甸李俊口腔门诊

部

鄂环辐证

[A6311]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08-19 使用：Ⅲ类

大集街塔尔山村湖墅观止

六组团 3 栋 1-2 层 14、15

号

李俊
133778626

00

51
武汉市蔡甸区成功

卫生院

鄂环辐证

[A6309]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08-01 使用：Ⅲ类 成功管委会西河东路 4号 李胜光

137201433

87

52
武汉武桥检测工程

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0087]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07-16 使用：Ⅱ类

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路

777 号
黄雍

189955012

03

53 武汉市沃尔新能源 鄂环辐证 武汉市生态 2029-06-19 使用：Ⅱ类 奓山街花园湾二街与檀树 马鹏飞 0755-2829



序

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至 辐射工作种类和范围 单位地址 法人 法人电话

有限公司 [A6307] 环境局 二路交汇处以东（奓山街

丘林村）

9207

54
武汉萌萌兔口腔门

诊部

鄂环辐证

[A6306]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06-12 使用：Ⅲ类

蔡甸街荷风雅居 8号楼 3

号
张科

139710711

84

55

武汉市蔡甸区妇幼

保健中心（武汉市蔡

甸区妇幼保健院）

鄂环辐证

[A0322]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05-10 使用：Ⅲ类 蔡甸街蔡正街 206 号 夏木

027-84907

769

56
武汉市蔡甸区玉贤

街道卫生院

鄂环辐证

[A5083]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04-24 使用：Ⅲ类 玉贤路 1 号 李志文

139955722

45

57

武汉市蔡甸区蔡甸

街道卫生院（武汉市

蔡甸区红十字会医

院）

鄂环辐证

[A0318]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9-02-28 使用：Ⅲ类

武汉市蔡甸区蔡甸大道

868 号
尹新浩

027-69841

138

58
武汉鼎泰封头制造

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6305]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8-09-26 使用：Ⅱ类 张湾街工业园特 518 号 昌盛

135451158

55

59

武汉市蔡甸区人民

医院（华中科技大学

协和江北医院）

鄂环辐证

[A0317]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8-06-15 使用：Ⅱ类,Ⅲ类 成功大道 111 号 李云程

027-84918

001

60
蔡甸区艾齿康口腔

门诊部

鄂环辐证

[A6304]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8-05-22 使用：Ⅲ类 蔡甸大道南侧怡泰元 3 号 黄前军

139710450

42

61 湖北省蔡甸监狱
鄂环辐证

[A5164]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8-02-29 使用：Ⅲ类 上胡家渡 1 号 彭公钦

138860589

68

62 武汉后官湖医院
鄂环辐证

[A5162]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8-02-09 使用：Ⅲ类 沌口小区碧波花园 H 栋 何为

139715525

23

63
武汉市蔡甸区洪北

卫生院

鄂环辐证

[A6303]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8-01-12 使用：Ⅲ类

洪北管委会洪北大道 29

号
李志文

027-69405

199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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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武汉市蔡甸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鄂环辐证

[A5163]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7-04-01 使用：Ⅲ类 蔡甸街独山南街 8 号 张江英

189860655

95

65
武汉市蔡甸区索河

街道卫生院

鄂环辐证

[A5080]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6-12-19 使用：Ⅲ类 索河街嵩阳路 222 号 王新祥

027-84961

388

66
武汉友缘康复医院

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6301]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7-06-29 使用：Ⅲ类 蔡甸街运铎公园路 8 号 郭新华

189711228

88

67
武汉江城锅炉制造

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5096]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7-05-26 使用：Ⅱ类

武汉市蔡甸区张湾太山村

武汉大通锻机械有限公司

厂内

陈友村
027-84524

562

68
湖北安迪科正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00013]

湖北省生态

环境厅
2026-03-31 使用：Ⅱ类 大集街花园湾二街 59 号 范明帅

177718237

77

69
武汉铁建金属容器

制造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5085]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7-03-07 使用：Ⅱ类 奓山街 张劲峰

138715191

74

70
武汉佳济综合门诊

有限公司

鄂环辐证

[A6300]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7-01-03 使用：Ⅲ类

蔡甸街九坤翰林苑 6 栋单

元 1-3 层（9）商号
曹志敏

189869416

61

71
武汉新天医院有限

公司

鄂环辐证

[A5059]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6-12-13 使用：Ⅲ类 蔡甸街新天大道 827 号 易文涛

136071105

51

72
武汉亿阳科技有限

公司

国环辐证

[00029]
生态环境部 2026-12-31

使用：Ⅰ类、Ⅱ类、

Ⅲ类、Ⅳ类、Ⅴ类
蔡甸经济开发区常福新城 冯敬敏

027-69572

288

73
武汉九康医院有限

公司

鄂环辐证

[A5074]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6-11-15 使用：Ⅲ类

奓山街新屋村常福新城龙

王庙西区还建楼三期 31

栋 1-2 层

张卫华

130727393

33/027-84

999120

74
武汉市蔡甸区张湾

街卫生院

鄂环辐证

[A0316]

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
2026-09-22 使用：Ⅲ类 张湾街柏林街 101 号 王伟

130988562

26/027-69

740532

75 湖北普朗特医疗有 鄂环辐证 武汉市生态 2025-12-06 使用：Ⅲ类 蔡甸大街 2801 号 叶欢娣 153371832



序

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至 辐射工作种类和范围 单位地址 法人 法人电话

限公司蔡甸分公司 [A0386] 环境局 86



附件 6
部门反馈意见修改清单

单位名称 序号 反馈意见 修改说明

武汉市生

态环境局

蔡甸区分

局

1

《蔡甸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征求意见

稿）》中，附件《蔡甸区辖区内核技术

利用单位一览表》企业数据不完整，目

前全区辐射企业共 75家，建议根据附

件-单位基本信息列表进行更新

已按意见进行更新



附件 7
部门反馈意见



附件 8
专家意见修改清单

序号 专家意见 修改说明

1
针对《武汉市蔡甸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完善核

技术利用单位使用核技术设施等相关信息
已按要求完善

2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应增加调查范围内相关单位

的射线装置和放射源名称、类别、型号、数量等基

础信息，充实辐射环境安全隐患排查的相关内容

已结合射线装置和

放射源基础信息表

进行核实



附件 9
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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